屏東縣政府「敬老、親老、健康不老」

退休人員照護關懷實施計畫
壹、目的：爲打造本縣為高齡友善城市，加強關懷照護退休人員，維繫退休人員情感，彰顯退休生活的意義與價值。
貳、關懷對象：本府各機關、學校現有一次退、全(兼)月退之公教人員。

參、實施方法：

一、提升退休人員社會參與

為豐富退休人員退休後生活，各機關、學校於辦理相關活動應積極主動邀請退休人員共同參與，例如：

（一）辦理員工慶生會、歡送會、聯誼餐敘等

（二）辦理校慶、自強活動、參訪、研習等

（三）辦理退休人員權益、福利及相關法令之說明與宣導等

（四）借重退休人員經驗與專長鼓勵參與機關志願服務工作等。

（五）其他自辦適合退休人員參與之活動。

二、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

各機關、學校應主動關懷退休人員，為了解退休人員生活狀況，應派員或電話聯繫，進行全面訪視（以實地訪視為原則，有窒礙難行者得敘明理由進行電話訪談），並作成訪查紀錄（附表三）。

肆、考核方式：

一、本項計畫列入102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。

二、各機關、學校應於102年9月5日前將「提升退休人員社會參與」執行成果表（附表一）佐以相關卷證及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執行成果表(附表二) 佐以相關訪查紀錄(附表三)逕送人事處（免備文）。

三、辦理成果採書面考核，必要時得以抽查方式實地瞭解辦理情形。

伍、獎勵：

即日起至102年8月30日止辦理本計畫，由本府評核各機關、學校報送成果依下列原則敘獎。

一、辦理提升退休人員社會參與

（一）退休人員響應機關活動，達現有退休人員人數比例達40﹪以上未達60﹪者，承辦人、單位主管、機關首長各嘉獎一次。

（二）退休人員響應機關活動，達現有退休人員人數比例達60﹪以上未達80﹪者，承辦人、單位主管、機關首長各嘉獎二次。

（三）退休人員響應機關活動，達現有退休人員人數比例達80﹪以上者，承辦人、單位主管、機關首長各記功一次。

（四）機關現有退休人員人數達100人以上，且執行率達80﹪以上者，承辦人、單位主管、機關首長各記功二次。（與上述敘獎不得重複）

二、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

（一）辦理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，達現有退休人員人數比例達60﹪以上未達80﹪者，承辦人嘉獎一次。

（二）辦理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，達現有退休人員人數比例達80﹪以上者，承辦人嘉獎二次。

（三）機關現有退休人員人數達100人以上，且執行率達80﹪以上者，承辦人記功一次。（與上述敘獎不得重複）

陸、預期效益：

一、維繫退休人員與服務機關學校情感，提供退休人員即時雙向溝通之管道，迅速了解其需求並協助解決問題。

二、透過各項活動促進社會參與，增進退休人員身心健康。

三、提昇本府定期發放作業正確性。

柒、各機關、學校得自行訂定具有特色之關懷措施。

捌、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。

屏東縣政府「敬老、親老、健康不老」--

「提升退休人員社會參與」執行成果表

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填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執行比率

	現有退休人員人數(A)

【指現存一次退、全（兼）月退人員（不含約聘僱、技工、工友、駕駛）
	參與機關活動

人數（次）

(B)
	完成比例

(B/A＊100)
	備註

	
	
	
	


二、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
（一）公文或相關計畫或邀請卡…等
（二）退休人員簽到簿及活動照片。

屏東縣政府「敬老、親老、健康不老」--

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普訪執行成果表

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填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執行比率

	現有退休人員人數(A)

【指現存一次退、全（兼）月退人員（不含約聘僱、技工、工友、駕駛）】
	完成普訪人數

(B)
	完成比例

(B/A＊100)
	備註

	
	總數
	
	實地
	
	
	紀錄不實或非窒礙難行即改採電話普訪者，本府不予計入並逕修正完成比例。

	
	
	
	電話
	
	
	


二、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
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訪查紀錄（附表三）

屏東縣政府「敬老、親老、健康不老」--

推動「貼心」與「關心」相關訪查紀錄
關懷訪問日期：民國102年    月    日 

	基本資料

	退休機關學校
	職稱
	姓名
	退休生效日期

	
	
	
	

	住址
	聯絡電話

	
	 

	照護資料

	獨    居
	親人照護
	參加退休公教人員

協會意願
	參與公共志工服務

意願

	□是       □否
	□是       □否
	□願意   □不願意
	□願意   □不願意

	宣導資料

	本退休人員

退休金支領種類
	支領月退休金人員

定期發給日期
	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

發給標準

	□一次退休金

□月退休金

□兼領月退休金
	每年1月16日及7月16日
	1.按月支(兼)領退休金(俸)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（伍）人員。
2.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成殘、死亡軍公教退休（伍）人員或遺族。

	
	□清楚   □不清楚
	□清楚   □不清楚

	春節慰問金發放對象
	春節慰問金發給

金額及日期
	本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

	退休（職）人員退休時年滿六十歲；或任職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者或未具工作能力之退休（職）人員始予以照護。            
	春節前10日發放，每人發給1000元。
	地址：屏東市華正路95號

電話：08-7362412

	□清楚   □不清楚
	□清楚   □不清楚
	□清楚   □不清楚

	本關懷訪問滿意度調查：□滿意　　　□不滿意　　□無意見


	本件訪查型式（勾選）
	訪查人員簽章

	實地訪查
	電話訪查
	

	
	
	勾選本欄應填備註欄
	

	備註


	本案未進行實地普訪原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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